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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号：安北卫传罚﹝2026﹞1 号 

被处罚人：北关派*****（综合）诊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503********48；

《诊所备案凭证》备案编号：MAC********050317D2222；地址：安阳市北关区灯塔路街

道文化宫后侧东-1 号；法定代表人：王*芳；性别：男；民族：汉族；职务：法定代

表人；联系电话：139****9313；身份证号：4109********015036。） 

  本机关依法查明，2025 年 12 月 9 日，安阳市北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执法人员彭

鑫鑫、岳继超（16050222015、16050222029）对安阳市北关区灯塔路街道文化宫后侧东

-1 号的北关派特博恩中医（综合）诊所检查时发现：1、现场检查发现你诊所靠最北边

的治疗室内放有一个妇科治疗床，治疗床下边放有一个蓝色的塑料桶，这个塑料桶套有

一个黄色的塑料袋，这个塑料桶内放有一个已使用过的一次性无菌阴道扩张器，一次性

已使用过的一次性棉签，还有 2 张已使用过的一次性医用中单；很多已使用过的一次

性医用手套，还有其他医疗废物。（已拍照）2、你诊所现场未能提供有效的医疗机构消

毒与灭菌效果检测报告。3、现场检查发现你诊所药房内未见任何药品，靠北墙边放有

一个空冰箱。在北边诊断室的桌子上放有一瓶派特灵洁尔抑菌洗液（女士专用）。为进

一步调查取证，监督员于 2025 年 12 月 9 日对你诊所的法定代表人王玉芳和医生郝

凤华分别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2 份，经进一步调查核实，你诊所存在未将医疗

废物放置于防渗漏、防锐器穿透的专用包装物或者密闭的容器内、未执行国家有关规范、

标准和规定，定期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检测工作、使用消毒产品代替药品给患者进行治

疗的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相关证据为证： 

主体资格的认定证据： 

  1、北关派特博恩中医（综合）诊所《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1页；2、北关派特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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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中医（综合）诊所《诊所备案凭证》复印件一份1页；3、北关派特博恩中医（综合）

诊所法定代表人王玉芳身份证复印件一份1页。 

  违法事实的认定证据： 

  1、现场笔录（2025年12月9日）一份1页；2、询问笔录（王玉芳：2025年12月9日）

一份2页；3、询问笔录（郝凤花：2025年12月9日）一份2页；4、取证材料：202512090

9401141236501一份1页。 

  你单位未将医疗废物放置于防渗漏、防锐器穿透的专用包装物或者密闭的容器内的

行为违反了《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及时收集本单

位产生的医疗废物，并按照类别分置于防渗漏、防锐器穿透的专用包装物或者密闭的容

器内。”的有关规定，应依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二）项：“医疗卫生

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可以并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

罚款：（二）未将医疗废物按照类别分置于专用包装物或者容器的；”。参照《河南省卫

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及适用规则等相关制度（2020 年版）》，依据《医疗废物管理

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行政处罚；【一】行政处罚依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第（二）项：“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

的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 5

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未将医疗废物按照类别分置于专用包装物或者容

器的。”【二】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2、医疗卫生机构未将医疗废物按照类别分置

于专用包装物或者容器的。（1）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医疗卫生机构未将医疗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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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类别分置于专用包装物或者容器的。处罚标准：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处 500

0 元以下罚款。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

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决定给予你单位：1、警告；2、罚款

人民币叁仟元整（3000 元整）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你单位未执行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定期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检测工作的行

为违反了《消毒管理办法》第四条：“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建立消毒管理组织，制定消毒

管理制度，执行国家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定期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检测工作。”的

有关规定，应依据《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四、五、

六、七、八、九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5

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

的规定。参照《河南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及适用规则等相关制度（2020 年版）》

依据《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行政处罚，【一】行政处罚依据：《消毒管理办法》

第四十一条：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性疾病暴

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罚款。【二】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1、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办法》第四、五、六、七、八、九条规定，未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

的。（2）一般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医疗卫生机构不执行国家有关消毒规范、标准和规

定，或未定期开展消毒与灭菌效果检测工作，或未按规定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的。处

罚标准：责令限期改正，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

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的表

现情形。决定给予你单位：罚款人民币壹仟伍佰元整（1500 元整）的行政处罚。同时责

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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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单位使用消毒产品代替药品给患者进行治疗的行为违反了《消毒管理办法》第三

十一条第二款：“消毒产品的标签（含说明书）和宣传内容必须真实，不得出现或暗示

对疾病的治疗效果。”的有关规定，应依据《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消毒产品生

产经营单位违法本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

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

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参照《河南省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及

适用规则等相关制度（2020 年版）》，依据《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行政处罚，【一】

行政处罚依据：《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

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

以处 5000 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的，可以处 5000 元以上 20000 元以下的

罚款。【二】违法行为情形和处罚标准：3、较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消毒产品的标签

（含说明书）和宣传内容不真实或者虚假夸大，出现或暗示对疾病的治疗效果，或者标

注禁止标注内容的；或生产经营的消毒产品无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或新消毒产品卫生许

可批准文件的；或产品卫生安全评价不合格或产品卫生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处罚标准：

责令限期改正，处 2000 元以上 4000 元以下罚款。”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

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你单位的违法行为属于较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

决定给予你单位：罚款人民币叁仟元整（3000 元整）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立即改正

违法行为。 

    合并以上三项处罚，本机关决定对你单位作出：1、警告；2、罚款人民币柒仟伍佰

元整（7500 元整）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罚款于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安阳永安支行,逾期不缴纳罚

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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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起诉，但不得停止执行本处罚决

定。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

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安阳市北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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